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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從作者學習家族治療的歷程與體會中出發，敘夾義地論證儒家思想的修身工

夫，可以作為現代社會療己助人的方法學。人所遇到的諸多困擾可以不必以病理視

之，而也該以修養行之。改善之道並不能依靠何種諮商治療方法，而是在於學習如何

做人處事。按此方向，即可建構出不同的家庭工作概念：視家庭為學習做人處事（修

身）的生活場域。

關鍵詞：儒家思想，家族治療，助人工作

「向西方看齊」是百年來華人社會

文明發展的重大轉折，然而對於戰後出

身於台灣的我們，似乎離上一世代的矛

盾已久遠，在以科學為主導的學術圈

中，通常皆全盤地認定「西方知識即是

先進知識」，理所當然地努力跨越語言

障礙與文化隔閡和西方接軌。「家族治

療」也如同台灣所有的現代文明知識，

多從英美進口而來。在70年代起，前輩
們就透過出國進修，翻譯著作，組讀書

會，同儕演練與督導，小型講習和工作

坊等形式，逐漸將「家族治療」引入台

灣。1980年V.Satir親自到了這塊太平洋的
小島，帶領了一次示範性的工作坊，從

此她的名聲在台灣幾乎等於就是家族治

療的代稱。（吳就君，1992）
總體而言，「家族治療」是跨醫

療、社會與人文的技術性知識。約在50
年代期間即受「系統理論」的影響，而

將環境因素納入首要的症狀促發條件，

認為精神疾病與心理困擾的發生與其所

處的家庭息息相關。在家庭中透過人與

人之間的關條所產生的影響力，被稱之

為「家庭動力」，個人處於其間受到極

大地牽引性的作用，而被決定了該有何

反應、行為模式，甚至個性條件。大多

數的家族治療師相信，若「家庭動力」

壹、向西返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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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改變，個人的改變是難以持久，此種

理念被許多持系統理論觀點的治療師所

接受。七零年代隨著專業發展的更迭，

家族治療不同的派別紛出，對於堅持全

家人必須一起接受治療的理念也有不同

的想法。以人本主義著稱之Satir，則漸漸
以「家庭重塑」為名的團體工作坊，取

代傳統的家庭會談，其中最重要的關鍵

在於更重視家庭經驗對個人的心理影

響，而將強調以外在關係變革的家族治

療轉向內在自我的轉化。

我所領會到的「家庭重塑」，其核

心理念是透過個人的改變來調整環境，

鼓勵個人自覺於被既定的結構所壓迫，

並學習個體式的解放之道。這種具有西

方個人主義色彩之人本精神，呼應了當

時台灣社會脈動的氣氛：80年代後社會
改革聲浪四起，台灣人似乎想要快速的

退去威權時代的包袱：政治解嚴、野百

合 運 動 、 教 育 改 革 、 教 官 退 出 校

園……。在這樣的社會氛圍內，在會談

室或工作坊中，探討個人被家庭歷史中

的威權意識壓迫，進行個人心理的「解

嚴」，對我而言，比投身於社會運動與

體制衝撞更實惠些。然而在吸取西方的

助人專業知識二十餘載之後，因著輔大

心理系讀博士班（2006～2013）時，翁
開誠老師帶我們讀論語，孟子，學

庸……，回首重新認識一些儒家經典，

逐漸認為若能跳出以西方知識框架為唯

一路徑的助人專業，儒家思想的實踐即

可成為現代社會中心靈發展出路。

人文學者杜維明（1996）教授認
為：始於五四運動，百年來當代華人的知

識分子們即有對儒家思想嚴厲批判的傳

統，相對於中國大陸六零年代在政治上的

大肆批孔，台灣的執政者所倡導孔孟的道

統，則加速了儒家思想內部的腐化。生長

在這塊土地的學子們，背誦「中國文化基

本教材」的記憶猶在，如我這般在升學主

義下受教育的戰後嬰兒潮世代，對「論

語」、「孟子」沒有好感是很普遍的現

象。尤其是吸收了歐美現代文明知識的專

家學者們，若是認為於這些傳統不但不具

科學基礎，甚至是封建的象徵而怯步，也

是自然的現象。起碼，在中年之後接觸儒

家思想的我，這兩種心情都存在過。然而

讀了一些當代的人文學者見解（例如：余

英時，杜維明，李澤厚等），這些心情也

逐漸消融。

「近年來我對儒家究竟怎樣融入現

代中國人的生活之中的問題曾反覆思

索。我所得到的基本看法是儒家的現代

出路在於日常人生化。」（余英時，

2010，p.196）當代史學名家有如此的看
法，給了我很大的鼓舞。然而兩千多年

所積累的龐大思想，如何有系統地踐行

於廣闊且枝節紛雜的日用生活？而不致

於淪為口號與教條。一反通俗的見解，

杜維明認為：「嚴格地說，儒家學說的

出發點是自我修養，而不是社會責任。

當然，儒家的自我修養必然地會導向社

會責任。」（杜維明，1992，p.97）而他
以《大學》為本，闡釋出這部理學經典

的「人文主義」現代性價值。據此，我

認為《大學》或許可作為助人工作的綱

領條目。將《大學》作為「聖王賢相」

的建制之學是朱熹的關切，不同於朱熹

的「聖王賢相」之學，王陽明重新詮釋

了《大學》這部進入德門之方法學，將

重心完全放在日用生活之中，他說：

「不離日用常行外，直至先天未畫

前。」（傳習錄）於是人皆可為堯舜的

主張，成為儒家思想生活實踐化的鮮明

旗幟，鼓勵著芸芸眾生不必翹首期盼聖

君賢相的治世來臨，而立志在自己的生

活現場中實踐「道」。八百多年前的卓

貳、成為「人」的實踐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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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給了我這個現代社會的助人工作者

一些思考依據。若以其中精要之句詮釋

助人工作的內涵與理路為例，以下是我

的體悟：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

止於至善。（大學）

助人的道理，在開啟人的道德自

覺，在貼近當事人的處境，在達到生命

善境為依歸。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

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大學）

幫助人的時候，良知有了歸宿，意

義才能確定，意義確定了，才能安於作

為，安於作為了，才能深思熟慮，深思

熟慮之後，才能明白真正的價值。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

則近道矣。（大學）

一切事物對象皆有「根源的」與

「支節的」的差別；一切工夫也有「開

始的」與「終結的」的差別。助人的工

夫也一樣，以助人者的自覺為本，才能

達到貼近當事人處境之末；以良心為開

始，才能接受所得的結果，這就接近了

助人的本質了。

至於《大學》中所提出的八條目：

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

治國、平天下，若從朱子的為學次第解，

不僅如陸、王所言陷於瑣碎之蔽，按余先

生的評論也認為極不適於現代社會。若非

政治經濟的精英階層，一般的人哪有治

國，平天下的現實條件？而齊家與治國之

間非但沒有先後必然性，尚且還可能有兩

者之間的矛盾與斷裂。其實早在一百多年

前譚嗣同先生對此矛盾已有論斷：「大扺

經傳所有，皆封建世之治，與今日事勢，

往往相反，明者決知其不可行。」（摘自

余英時，2010，p.199）以「仁學」之著
傳世的知識份子尚有「不可行」的斷言，

《大學》中的八條目則非得賦予新意，才

可與當代社會弦續。

從現代人的生活而言，家庭與工作

已是主要的日用生活場域，兩個場域中皆

有環環相繫的人際網絡關係，一方面成就

了個人的生存性發展，另一方面也控制與

壓迫著個人的主體性發展。在開放而多元

化的社會中「差異」是重要的特徵，工作

場域中有來自不同生活文化背景與生活歷

練的同事；家庭場域中的家人們則因各自

有不同的勞動場域，而有不同的價值觀

念。因此，家庭與工作兩個場域皆存在著

人我差異但必須共在的現實處境，考驗著

個人如何生存發展的智慧與能力。在此課

題中釋以八條目之新意，「家」即是己與

異共在之所；「國」亦是己與異共在之

處；「天下」則是己與異共在之域。從親

密關係的共在是「家」；從工作關係的共

在是「國」；從公共關係的共在則是「天

下」。據此，作為一個現代人的三大課題

乃是：在親密關係中與異己共處而能齊；

在工作關係中與異己共事而能治；在公共

關係中與異己共存而能平。所謂「齊」、

「治」與「平」，除了「使其秩序化」的

意涵之外（勞思光，2001），我認為還可
以釋為「在多元中相融」之義：在家庭中

每個家人都不一樣，但仍可以有整體的和

諧性（齊）；在職場中每個同事都不一

樣，但仍可以維持穩定的生產性（治）；

在公共事物上各個族群的意見不同，但仍

有對彼此存在的尊重性（平）。換言之，

即是朝向孔子所言：「君子和而不同」的

境界追求。

從古至今無論在家庭、職場或公共

場域靠威權來處理異己的作為對人性始

終是一種扭曲，雖然可能可收短期之治

理效果，對長期性的發展而言則是潛藏

危機。倘若不以威權強加於異己，而能

收齊、治、平之效，《大學》提出了一

個根本之道即是從「修身」做起。從對

自身的反思中調整與異己相處之法而能

合於正道。所謂「正道」即是《大學》

的三綱領：「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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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在止於至善。」所以家、國與天下

是修身的社會實踐場域，透過這三個場

域的社會實踐，現代人得以與「差異」

共在的處境中反求諸己，而達齊、治與

平的生命格局，並在具體的作為行動中

得以自覺於道德主體、得以與異己共

在、得以朝向人性之善境而以為安身立

命之處所。無論精英或是基層人士皆有

家庭、職場與公共事務領域，皆應藉以

為修身之所，是以《大學》所言：「自

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

四書中的《中庸》則被視為「儒家

之心法」而成為「修身」工夫的綱領。

我認為若用現代的語言來說，《中庸》

就是一本自我成長與實現自我的自助方

法書（self-help book）。這部經典中談到
許多關於「誠」的概念，甚至將其放置

於本體論的境界：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

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

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

地之化育；能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

天地參矣。」

此句以「誠」貫穿於人性、物性、

天地化育之性，呼應於此書開首之言：

「天性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

教」的綱領。明白的指出天、人與萬物之

同體相通之可能在於有「誠」作為先決條

件。牟宗三先生（2010）認為儒家思想是
「道德的形上學」，「誠」不只是倫理條

件，也是認識條件，甚至存在條件。《中

庸》有言：「不誠無物」，儒家思想之

「誠」亦有「真」之意，沒有了它一切都

是假的。然而此「真」並非現象界之

「真」，也不僅止於將心理歷程諸如：情

緒、想法、感受等體驗不假修飾隱藏地表

達於外的「一致性」，《中庸》所論及的

「誠」是面對道德本體的真，同時也包含

了將此道德本體表現於外的「一致性」，

也就是「誠於中，形於外」（中庸）的意

思。相對於Satir所提出以「一致性」作為
改變溝通模式的工具性目的，儒家思想所

提出的「誠」更強調於個人與其自身內在

的道德主體之間的溝通，所生成的價值性

意義，這價值性的目的即是「道」。中庸

的說法是：「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

人之道也。」顯然地，「誠」即是目的，

而成就此目的就是做人的目的。由於人是

活在環境結構的限制中，在家庭關係及其

動力影響下，個人常是被制約地活在機械

式反應的慣性中，並以此為自然，甚至以

為這即是自由。殊不知被習性與個性控制

才是更深的不自由。儒家思想所提出的超

越之道，即是回復於本真的天性，這天性

並非指自然之物性，而是道德主體的人

性。也唯有以回復此性才能超越種種物性

之限制而得到自由。

從Satir的理論而言，家庭生活中經年
累月所形成的溝通模式，已成為慣性的結

構限制，制約了家人對訊息的接收、理解

與反應，而成為機械性的不自由，所以她

提出以「一致性溝通」的改變之道來突破

慣性溝通的困境。《中庸》在方法上則提

出了「誠」的工夫，不只以「誠」向外界

溝通，更與自身的道德主體親近接觸，這

種溝通並非將自己心理現象表達於外而

已，更是誠懇地發覺自己的良知，真實地

面對自己的良知，而更明白與自己的內

在，同時也更看清楚所處的外在。「自誠

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

則誠矣。」（中庸）儒家思想期勉我們以

「誠」將自身修正，使自己超越慣性結構

的限制，而成為自由之人，這自由的自身

即能不偏頗地接觸外界，不偏見地理解他

人，並且不偏心地成就他人。「誠者，自

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

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誠者，非

自成而已矣；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

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

參、成己成物即是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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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時措之宜也。」（中庸）從家庭關係而

言，與家人的溝通之道即是「成己成物」

的道德實踐。

中庸所提及到的「誠」強調的不是

形於外的溝通方法，而是歸於內的修養

工夫，修一己之身而能超越生理環境與

後天經驗的限制與束縛，上通於天性，

此天性即是成己之性，也是成物之性。

在這種成己成物的志向下，說真心話是

擇善固執的，而非利益計算的判斷；直

言的前提在於「戒慎乎其所不賭，恐懼

乎其所不聞」（中庸）的向內之慎獨。

將此精神補充於「家族治療」的方法，

「一致性溝通」則是奠基於「自誠明之

性」（中庸）與「自明誠之教」（中

庸）的本體不離工夫，工夫不離本體的

「存養活動」。此「存養活動」並非是

在會談室內，或工作坊中的學習活動，

而是在日常生活的人倫瑣事中自覺，反

省與實踐活動。用王陽明的話來說，就

是：「省察是無事時存養，存養是有事

時省察」（傳習錄）。簡言之，「一致

性溝通」是在日常生活中修養工夫。

從儒家思想而言，「誠」是生命的

志向，是在生活所積累的挫敗中沁潤考

驗而生成的內涵，它不是來自外在習得

的溝通方法，而是源自內在性道德覺醒

與實踐；它不能公式化，必須日常的活

動中找到人我之際的生命共在的和諧。

當代思想史學家徐復觀先生認為這種生

命共在的和諧即是中庸之所謂的「中

和」，它是儒家思想為全人類文明出路

所提出的貢獻，他的看法是：

「……首先，儒家思想以道德為中

心；而中庸指出了道德的內在而超越的性

格，因而確定了道德的基礎。……中庸說

的『率性之謂道』，乃指出道即係每人的

內在地性；有是人，必有是性；有是性，

必有是道。所以下面接著說『道也者，不

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然若僅

指出道德之內在性，固可顯見道與各個人

之必然關係，但不能顯見於人與人，及人

與物之共同關係。人我及人物之共同關係

不顯，則性僅能成為孤明自照，或僅成為

一生理之存在，而道德之普遍性不能成

立，於是所謂道德之必然性，亦成為無意

義的東西。所以中庸在『率性之謂道』的

上面，要追溯出一個『天命之謂性』。天

的本身即是普遍的具體化；因此，由天所

命之性，也是人我及人物所共有，而成為

具體的普遍。作為道德根源之性，既係內

在於每一個人的生命之中，而有其主宰

性，有其必然性；而同時又超越於個人生

命之上，而有其共同性，有其普遍

性。……在此一內在而超越的文化中，一

個人的生理與理性合為一體；流到外面的

作用上去，個體與群體同時得到和諧。中

庸所謂『中和』，即指的是這種內在與超

越合一的『性』。內在所以『成己』，外

在所以『成物』。內在與超越非二物，即

成己與成物非二事。則兩者自然得到和

諧」（徐復觀，1959，p.78-80）

論及此處，必須要重視一個本體論

的立場：儒家經典中的「己」與西方心

理學的「self」並不相同。我無意於對此
議題做文化心理學式的深入探討，但從

家族治療領域的學習與工作中的領受，

被翻譯為「自我或自己」的「self」通常
會聯用於「對自己整體的觀感，認定與

評價」等認知，情感與態度的心理狀

態。歸納性而言，「self」即是對自身存
在狀態的指涉，包含了：功能的（知情

行意），結構的（性格），角色身分的

（認同），價值判斷的（自我價值感）

等諸面向。而心理諮商的工作就是進行

類似「微調」的過程，將這些面向調整

到最適應現實生活，或是減低產生困擾

的狀態，若更積極些，即是調整到最能

發揮潛力的狀態。

肆、為「己」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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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中的「自己」與西方知識

中的「self」有很大的出入。我剛開始讀
論語中「古之學者為己」就有些一知半

解。第一次讀這句話「己」的理解誤會

成「自己的利益」，而完全把意思搞反

了。後來則以為是心理治療中常提及的

「認識自己」好像有些通了，但仍然沒

有突破之處。以此慣用的認知理解新知

（對我而言），當然沒有任何新意之

處，也就更難於領悟《孟子》所言：

「萬物皆備於我」這句話的精髓。據杜

維明教授的看法，儒家之「為己之學」

也有「認識自己」的涵意，他說：「一

個未中而內省的弓箭手，則實踐了儒家

的關切，即內在地認識自己是在外部世

界中正確行為的前提。」（杜維明，

1997，p.58）杜先生的文章是助我領會儒
家所言之「己」的關鍵，這個「己」不

只是對自己心理狀態的整體認知而已，

更是「內省的自我」而具深厚的道德意

涵，他的闡釋是：

「儒家的『學』的一個最引人入勝

的洞見是，學習做人必須通過自己之學，

這裡所說的己不是一般的作為類概念的自

我，而是作為此時此地體驗著和反思的個

人的自己……。然而，讓我深部的那個自

我去接受另一個人的心智那種心理分析程

序，卻不是儒家傳統的一部分。儒家的修

身預先假定，值得教化的自我決不是個人

的私有物，而是構成共同人性之基礎的可

供分享的經驗。……顯然，經過修養的自

我決不是唯恐外部入侵的私人財產。唯恐

在社會的種種要求中淹沒的自我，是儒家

所說的「私」（隱私化的自我，小我，作

為封閉系統的自我）。相反，真我是充滿

社會公共精神的「大我」（此處『大我』

一語出自〈孟子〉），是一個開放系統的

自我。作為一個開放系統，自我―在這

個詞的真正意義上-是不斷擴展，而且對
世界採取一種歡迎的姿態。」（杜維明，

1997，p.59-60）。

儒家思想中的「我」是上通於天、

下基於地、旁通於人倫，換言之是天地

人所成就整體關係中的主體意識與價值

經驗。所以「為己之學」即是成就這樣

的自己，而非單位化、個體化的自己。

若引用余英時先生精簡扼要的描述：

「這個觀點要求把『人』當作一個

有理性、也有感性的、有意志的，也有

慾望的生命整體來看待。整體的自我一

方面通向宇宙，與天地萬物為一體；另

一方面則通向人間世界，成就人倫秩

序。」（余英時，2007，p.51）
顯然地，儒家思想的「人」不僅是

人類學的物種存有或心理學的功能經驗，

更是倫理關係中的整體存在意識與實踐；

而「自我」並非只是受到身心條件與環境

經驗影響而形塑的個性、態度、行為習慣

的組合，或對自己的整體觀感與意識。儒

家中所重視的「自我」不是私我而是大

我。這個「大」也不僅是在數量方面的集

體性，而更是以天地相通、萬物一體之

大。這「大」的存有即是道德主體。據

此，「成為自己」的意思就不是順著個性

與環境條件而長出的自己，而是超越個性

與環境條件而成為有德的人。更具體的說

就是成為仁者，一個在生活中實踐忠恕之

道而體現出的「自我」。

從上述杜與余兩位先生闡釋下儒家

的「自我」，其實也可以相應於E. Fromm
所言的「非自私的自愛」（孟祥森譯，

2003）。這位西方的人本主義心理分析學
家，反對佛洛伊德把愛分析成原慾

（libido）的自戀性投射心理功能。他認
為除了這種個人自我防衛機制的「愛」之

外，真正的「愛」是一種發現他者與自己

皆是一體的感知。換句話說，真正的愛是

透過個體化的自己，而進一步地體會到與

他人連結一體的感知。在《愛的藝術》這

本人本主義心理學的經典中，Fromm引用
了西方中古世紀的基督神學家艾哈克的說

法：「如果你愛自己，你就會像愛自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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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愛每個人。當你愛他人少於愛自己，你

就不能真正愛自己，但如果你以同樣的愛

去愛所有的人―包括你自己―則你就愛

他們如同一個，而這個人既是上帝又是

人。因此，那愛自己又能同等的愛一切他

人的人，是偉大而正直的。」（孟祥森

譯，2003，p.86）而這種體會的發生是來
自於人性，也是基於自己人性潛能的肯

定，他說：「愛一個人，意謂著愛一個具

備人類天性的人。」（孟祥森譯，2003，
p.86）從Fromm的「非自私的自愛」到艾
哈克的「既是上帝又是人」，與儒家透過

「忠」（盡己）與「恕」（推己及人）之

道，而達到民胞物與的「大我」之境，對

「自我」的看法皆不侷限於單位化的

「 i n d i v i d u a l」而是可通天人之際的
「person」。

從以上的討論中可以瞭解儒家思想

當然可以作為個別諮商，伴侶諮商、家

族治療的知識。我的意思並非如西方心

理諮商傳統的工作範疇分類，一對一的

叫做「個別諮商」、夫妻一起就是「伴

侶諮商」、全家人來會談就成為「家族

治療」……。而是無論面對個人還是群

體皆是朝向「成己」的實踐之旅，而體

認「大我」的精神存有。類似這樣的觀

點，翁開誠老師已著有多篇文章從哲學

心理學與心理思想史的知識立場，更深

入地探討儒家心學和心理諮商之間的辯

證與對應（翁開誠，1997；翁開誠，
2002；翁開誠，2004），並已發展出其
在教學，研究與助人的一體性的方法學

（翁開誠，2006；翁開誠，2011）。延
續這樣的努力，我將儒家思想的修身之

道與Satir的治療理論作對比性的討論，也
是希望有助於開啟家族治療的新視域。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

矣。』」（論語里仁），儒家思想的

「忠恕之道」可以給我們不同的視域理

解「做自己」。照朱熹所說的：「盡己

之謂忠，推己及人之謂恕」（論語集

注）而賦予現代性的意義，「盡己」也

就是自我實現的努力，致力於充分地發

揮「己」之人性價值。於是「照顧自

己」可以是從良知處來照顧真己，而非

只是情欲需求的滿足；「顧全大局」是

從良知處來顧全德性的大局，而非只是

壓抑自己的需求來滿足別人的需求。換

句話說，人倫中至親家人的相處之道，

並非只是期望著能相互依存地滿足於欲

望需求，例如：經濟生產，社會安全，

心理依附，愛情延續等需求之獲得點數

所堆積的總體幸福感。而婚姻在這種堆

積式的幸福期待下，如同契約關係般地

約束彼此的權利與義務，以保證雙方得

滿足彼此的幸福欲望。建立在這樣期待

中的男女，到了相當年限而說出：「我

對你已沒有愛了！」似乎也並不唐突。

而「忠恕之道」點出了一條關係之路，

除了欲望滿全的期待之外，人性中最可

貴的乃是來自良知的期許，使人能出真

己。在家庭與婚姻關係中，彼此相互地

透過對方而發現自己的良知良能，直到

體悟到生命的善境。在這樣的前提下，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句格言就更

具啟發性與超越性，啟發性是指人具有

良知之期許，而非只是欲求之期待；而

超越性則是人倫相處不只是建立在欲

求，而更是在良知。總的來說，這句話

若翻譯成：「不能開顯自己良知期許的

作為，我不拿來使用在別人身上。」則

更接近我的體會。例如：在生活中我們

都有因為別人的指責而腦羞成怒的經

驗；或是面對站在道德優勢中的他者，

而努力地為自己所犯的錯誤自圓其說，

辯護遮掩；甚至因為懼怕懲罰而不斷地

說謊逃避，自欺欺人。我在家暴與性侵

害的施暴者的輔導工作中經常看到這樣

的人性現象，在道德譴責與懲罰體制下

伍、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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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錯的個體，往往更遠離真己地諉過，

聽到的只是外在世界對他的期望，而難

以聽見自己內心良知的期許。

再次借杜維明先生的話，強調儒家

思想對當代的助人工作所具有之啟發性意

義：「君子通過長期深入挖掘自己的生存

基礎的無止境過程，發現他的真正的主體

性不是孤立的自我，而是進行創造性轉化

的真正泉源所在。」（杜維明，1997，
p.27）儒家思想，對應於以英美為主的助
人專業知識，可以是典範轉移的依據。不

僅是「本土化」的嘗試運動、也不只是文

化殖民、反殖民到後殖民的批判與反思，

而更是重構「治療」與「助人」的詮釋意

義與實踐路數。

余英時教授，這位長年旅居美國的

中國史學家，曾有如下與心理健康有關的

評論：「在美國，人有了心理問題往往求

助於心理分析，但是，今天心理分析已經

不太管用了；在中國，我們靠朋友打開心

結，但是，現在的社會，也使得知心難

尋。現代人的心理問題，不能再求助於外

在力量或外人了，必須自尋解決之道。」

（余英時，2010a，p.22）對心理治療而
言，余先生的這段話顯得有些外行，雖然

如此，卻不失其對中西文化差異的卓見：

找專家這種外人來打開心結的作法，對華

人社會而言是相當特殊的現象。不能求助

於外人的力量，也不能期望工具性的技

術。那該靠什麼呢？余先生的建議是：

「要解決人類的心理問題或做為一個人，

我堅信中國文化重視個人修養的傳統，會

有獨特的貢獻。」（余英時，2010，
p.22）人所遇到的諸多困擾可以不必以病
理視之，而也該以修養行之。因此改善之

道並不能依靠何種諮商治療方法，而是在

於學習如何做人處事。按此方向，即可建

構出不同的家庭工作概念：視家庭為學習

做人處事（修身）的生活場域。這個對於

華人而言並不陌生的概念，即可以不同的

詮釋系統理解人的困擾以及解決的方案。

借C. Rogers所寫的一本經典著作的書名來
闡釋「修身即是人性療癒之道」的儒式概

念，就是「On Becoming A P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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